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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28号）精神，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天然气价格改革总体要求，加强了天然气垄断环节的价格监管，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和成本监审办法及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我市建立了市内短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和成本监审规则。
新时代对价格机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加快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价格监管体系，强化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准确核定成本，科学确定利润，严格进行监管。为贯彻落实国家要求，切实加强城镇燃气配送环节价格监管，促进天然气行业健康发展，需要结合实际制定配气价格管理和定价成本监审规则，建立独立的配气价格体系，促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
二、起草过程
按照《指导意见》要求，市物价局及时启动我市配气价格改革，制定工作方案，起草了《重庆市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重庆市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以下统称《办法》），在广泛征求市经济信息委、市能源局、市政府法制办等部门、各区县（自治县）价格主管部门、城镇燃气企业意见，并借鉴有关省市做法的基础上，反复研究、论证、测算，对《办法》进行了完善，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起草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办法》的起草体现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合实际的改革要求，坚持建立机制与合理定价相结合、弥补合理成本与约束激励相结合、促进城镇燃气企业健康发展与用户合理负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对现行价格管理方式进行了完善。一是建立 “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定价制度。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意见要求，明确了新的配气价格的定价方法、定价成本构成及归集、定价成本的核定等方面内容，建立起独立的配气价格监管体系。二是严格企业成本约束。对影响配气成本的主要指标，如折旧年限、职工薪酬、负荷率、供销差率等规定了上限标准或作出限制性规定，促进企业加强成本管理，提高行业效率。三是建立激励与共享机制。对燃气企业通过强化管理低于限定水平的成本部分，建立燃气企业与用户利益共享机制，激励企业提高经营效率，主动降低配气成本。四是强化价格监管和信息公开。建立配气价格定期校核机制，强化价格、成本等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五是促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独立的配气价格体系，促进上下游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增强价格反应灵活性，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
